




◎2021(110)年全國營造業因工死亡總人數為135人；
固然已較前3年(2018〜2020)平均值146人減少11
人，降幅為7.53％。

◎2021年營造業勞工保險職業災害千人率，依職業
安全衛生署公布年報資料為8.604；
雖較2020年的9.266，下降0.662，降幅為7.14％。

※然而，勞工保險職業災害千人率，依然要
較其他投保的產業為高。



















委辦計畫預定執行輔導數計40場次。

台南園區及高雄園區新(增、擴)建中之廠房及公共
工程等營繕工程。

實際完成輔導之場次數計53場次；其中台南園區
計29場次、高雄園區計24場次。

平常作息時間實施輔導場次數計35場次；利用假
日時間實施動態輔導場次數計18場次。



主要項目包含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第27條承攬
商管理規定及外籍移工是否依規定接受相關營造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等。

主要項目包含墜落防止、倒塌崩塌防止、物體飛落
防止、感電防止、拆除作業安全、其他作業等。



0%

20%

40%

60%

80%

100%
53
場
次

16
場
次

51
場
次

16
場
次

21
場
次

30
場
次

0
場
次

31
場
次

31
場
次

輔導總

場次數

自主安

全管理

墜落防

止規定

倒塌崩

塌防止

物體飛

落防止

感電防

止規定

拆除作

業安全

工作場

所安全

其他作

業安全

1
0
0
.0
0
%

3
0
.1
9
%

9
6
.2
3
%

3
0
.1
9
%

3
9
.6
2
%

5
6
.6
0
%

0
.0
0
%

5
8
.4
9
%

5
8
.4
9
%

在輔導總場次數計53場次中，經輔導發現







(職安法＃26、＃27
＃45-2)

(一)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一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
事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
本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二)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
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
施：
一.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 …。
二.工作之連繫… …。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 …。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職安法＃6-1及＃43-2)

雇主對下列事項應有符合規定之必要安全衛生設備及
措施：

⑶為防止電、…引起之危害。
⑷為防止…裝卸、搬運、堆積…引起之危害。
⑸為防止有墜落、物體飛落或崩塌之虞之作業場所引起
之危害。

⑹為防止高壓氣體引起之危害。
⒀為防止通道、地板或階梯等引起之危害。
⒁為防止未採取充足通風、採光、照明、… …等引起
之危害。

⑴為防止機械、設備或器具等引起之危害。



：
(勞檢法＃28、＃34-1、2)

1.使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所邊緣及開口部分
作業，未設置符合規定之護欄、護蓋、安全網或配掛
安全帶之防墜設施。(認定標準＃3-1-1)

2.使勞工於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 ，未使用
高空工作車或未以架設施工架等方法設置工作台。
(認定標準＃3-1-2)

3.使勞工於高差度超過1.5公尺以上之場所作業，未設
置符合規定之安全上下設備。(認定標準＃3-4)

4.使勞工從事高差超過2層或7.5公尺以上之鋼構建築，
未張設安全網，且其下方未具足夠淨空及工作面與安
全網間具有障礙物。(認定標準＃3-1-5)



：
1.對電氣機具之帶電部分，勞工於作業進行中或通行時
，有因接觸(含經由導電體而接觸者)或接近致發生感
電之虞者，未設置防止感電之護圍或絕緣被覆。
(認定標準＃4-1-1)

2.使勞工使用對地電壓在150V以上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
機具，或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
場所、金屬板上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
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未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
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能確實
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認定標準＃4-1-2)

3.使勞工於良導體機器設備內之狹小空間，或於鋼架等
有觸及高導電性接地物之虞之場所，作業時所使用之
交流電焊機未裝設自動電擊防止裝置。(認定標準＃4-1-3)



：
1.使勞工作業施工架之垂直方向5.5公尺、水平方向7.5
公尺內，未與穩定構造物妥實連接。(認定標準＃5-1-1)

2.使勞工從事露天開挖場所開挖深度在1.5公尺以上，
或有地面崩塌、土石飛落之虞時，未設擋土支撐、反
循環樁、連續壁、邊坡保護或裝設防護網之設施。
(認定標準＃5-1-2)

3.勞工作業場所之模板支撐支柱基礎之周邊易積水，導
致地盤軟弱，或軟弱地盤未強化承載力。(認定標準＃5-1-4)





【使勞工於2公尺以上工作場所邊緣與開口部分作業安全防護規定】







【使勞工於2公尺以上處所從事作業時安全防護規定】

X X X



※工作場所邊緣與開口部分護欄設置規定



【高差超過1.5公尺提供安全上下設備規定】(認定標準＃3-1-4)



【超過2層或7.5公尺以上鋼構作業安全防護規定】



【施工架垂直方向5.5M、水平方向7.5M內與構造物妥實連接】
(認定標準＃5-1-1)



【露天開挖深度在1.5公尺以上設置擋土支撐安全防護規定】
(認定標準＃5-1-2)









【設置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安全防護規定】
(認定標準＃4-1-2)



各種型式規格之
交流電弧電焊機
或交流電氬焊機

各種型式規格使
用交流電抽水泵
ˊ

各種型式規格之
交流電切割機或
絞牙機、磨光機

各種型式規格使用交
流電鑽孔機、鑿岩機



各種型式之交流
電工業用扇風機

各種型式或規格使用
交流電之水泥攪拌機

各種型式規格使用交流
電彎鋼機或剪(切)斷機

各種型式規格使用
交流電空氣壓縮機



【使用交流電弧電焊機安全防護規定】





【臨時配線或移動電線使用安全防護規定】



【工作場所暴露鋼筋等易生危害者安全防護規定】



【營繕工程用模板等拆除後安全防護規定】



【進入營繕工程工作場所作業人員個人安全防護規定】



【工作場所熔接熔斷作業用可燃性氣體安全防護規定】





【工作場所熔接熔斷用可燃性氣體容器安全防護規定】









【討論事項一】

案由：
如何消除共同作業時工作場所存有危害勞工安全衛生之虞之情事，
藉以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原事業單位應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之
規定。

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第1項「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
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一.設置
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二.工
作之連繫與調整。三.工作場所之巡視。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
育之指導及協助。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措施。」

補充說明：
實施『工作場所巡視』及採取『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措施』等，乃是為原
事業單位應為之事。是故，原事業單位應利用事前、事中等不定期之工作
場所巡視，就所發現違反法令規定或有引起勞工危害之缺失事項，能透過
協議組織之運作，責令權責事業單位即時或限期確實辦理改善；且對於勞
工有立即發生危險之虞者，應採取為防範職業災害之積極作為。





【討論事項二】

案由：
如何深化事業單位職業安全衛生理念、強化其安全衛生管理、做好
安全衛生設施，藉以降低職業災害發生機率。

說明：
宣導、輔導、檢查是檢查機構實施勞動檢查的3步驟，過去為達成233降災
、減災目標，檢查機構勵行『勤查重罰』是少不了的秘訣。
然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已排除舊法告誡規定，且罰則也較舊法為重
；為達成『降災、減災』與『政、勞、資』3贏，實有改弦易轍之必要。

補充說明：
『做』與『不做』是決定目標是否達成的先決要件，而監造機構、事業單
位、現場主管、作業勞工與降災、減災標的環環相扣、密不可分的關係。
特建議管理局每年視實際需要編列預算，委請具實務經驗檢查機構退休先
進，召集園區工程施設監造單位、承建廠商工地負責人、現場監督管理主
管等，每半年辦理1至2場現場實務講習與座談，能相互切磋、經驗相傳，
藉以透過宣導活動達成降災、減災之目的。





【討論事項三】

案由：
如何落實工程安全設備經費編製功能，藉以消弭職業災害發生。

說明：
施工中環境保護費及工地安全衛生費，是為直接工程成本之項目，在規劃
階段常無法詳細分解細項，皆按直接工程成本之0.3％至3％，以『乙式』
方式編列；在設計階段，應按實際狀況，就可量化與不可量化部分盡量分
解細項，並於施工中切實執行。
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時，有關安全衛生管理相關經費，就可量化與不可量化
部分盡量分解細項，依照實需專項編列，並落實執行，切實負起防災管理
責任。
機關得視實際需要，考量前項安全衛生管理相關經費於決標訂約時不予調
整，惟應於招標文件中事先載明。

補充說明：
工程安全設備經費之編列『過多』與『過少』皆構成圖利罪；工程採購發
包時，既然已編列，施工單位理應照約履行，監造機構接受委託就應於工
程施設中，確實核對使用情形，藉以落實工程安全設備經費編製之功能。





【討論事項四】

案由：
如何強化高度在2公尺以上施工架踏板邊緣及開口部分之安全防護
設施，藉以落實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第1款、第5款及第13款
等防止設備、走道等引起勞工墜落危害之規定。

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24條第1項「雇主對於高度在2公尺以上之工作場
所邊緣及開口部分，勞工有遭受墜落危險之虞者，應設有適當強度之圍欄
、握把、護蓋等防護措施。」及勞動檢查法第28條第1項「勞動檢查機構指
派勞動檢查員對各事業單位工作場所實施安全衛生檢查時，發現勞工有立
即發生危險之虞，得就該場所以書面通知事業單位逕予先行停工。」

補充說明：
經實施營造業職場臨場輔導所見，雇主對於為使勞工從事高度在2公尺以上
場所作業時，固然有委託專業廠商搭設施工架舖設踏板作為通道與工作臺
，然所舖設踏板(含頂層)之邊緣及其施工架前後兩端開口部分，經常發現
未能完全固定以交叉拉桿及水平牽條或其他安全防護設施，導致對勞工作
業時形成有墜落危害之虞。





【討論事項五】

案由：
如何強化使用對地電壓在150V以上或潮濕場所或導電性良好場所使
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應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
適合其規格，具高敏感度、高速型，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
斷路器，藉以防止感電危害之規定。

說明：
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43條第1項「雇主對於使用對地電壓在150伏特以上移動式
或攜帶式電動機具，或於含水或被其他導電度高之液體濕潤之潮濕場所、金屬板上
或鋼架上等導電性良好場所使用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為防止因漏電而生感電
危害，應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
能確實動作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

補充說明：
營造工地使用之移動式或攜帶式電動機具，如：交流電弧電焊機、氬焊機、鑿岩機
、抽水泵、彎鋼機、空壓機、水泥攪拌機、…等等使用對地電壓幾乎都是為220V；
然事業單位於供應電源之分電盤上，卻於設置高敏感度、高速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
路器之同一電路上設置多數插座，藉以供應多種電動機具共同使用同一電路。非但
於使用上已構成有安全疑慮；且明顯違反『應於各該電動機具之連接電路上設置適
合其規格，具有高敏感度、高速型，防止感電用漏電斷路器。』之規定。







每年4〜12月是太平洋颱風季，依維基百科記載：
2022(111)年赤道以北、國際換日線以西太平洋水
域區，自4/3中度颱風馬勒卡起，接連至10/31生成
的第23號榕樹輕颱；無論輕、中、強度颱風，當將
接近台灣時，不是北轉、就是南偏，頂多是暴風外
圍環流帶來豪雨，上天庇佑使台灣不受暴風摧殘。

營造業工作場所因工死亡災害類型，以墜落、感電
、物體飛落及物體倒塌崩塌為最多；
經多年來輔導所見，工作場所所存在的缺失事項，
可能演化成為該4種災害類型之現象，息息相關。
所幸，對園區內營繕事業單位，倒像是絕緣體。






